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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數與分數的轉換  

劉曼麗  
國 立 屏 東 教 育 大 學 數 理 教 育 研 究 所 教 授  

侯淑芬  
高 雄 市 十 全 國 小 教 師  

壹、前言  

小 數 與 分 數 都 是 數 學 課 程 相 當 重 要 的 課 題 ， 而 能 流 暢 轉 換 小 數 與 分 數 的 能

力 更 是 學 習 四 則 運 算 、 估 算 、 比 率 、 百 分 率 、 甚 至 統 計 時 ， 相 當 重 要 的 先 備 能

力 。 但 國 內 一 些 職 前 教 師 與 小 學 教 師 對 於 分 數 與 小 數 的 認 知 有 限 ， 常 會 認 為 所

有 分 數 皆 可 化 成 小 數 以 及 所 有 小 數 也 皆 可 化 成 分 數 。 事 實 上 ， 所 有 分 數 是 可 化

成 小 數 ， 但 並 非 所 有 小 數 也 可 化 成 分 數 。 再 者 ， 就 分 數 化 成 小 數 而 言 ， 有 些 職

前 教 師 與 小 學 教 師 也 不 清 楚 何 種 分 數 可 化 成 有 限 小 數 ， 何 種 分 數 可 化 成 循 環 小

數 。 另 外 ， 在 教 學 時 ， 教 師 也 往 往 因 不 清 楚 教 材 脈 絡 ， 使 得 在 小 數 與 分 數 轉 換

的 教 學 上 ， 常 常 流 於 公 式 的 背 誦 。 基 於 上 述 ， 本 文 擬 先 從 數 學 角 度 探 討 小 數 與

分 數 是 否 可 互 相 轉 換 ， 以 充 實 教 師 在 此 方 面 的 數 學 知 識 ； 接 著 說 明 我 國 國 小 教

材 在 有 關 小 數 與 分 數 轉 換 上 的 處 理 方 式 ， 並 提 出 一 些 教 學 上 的 建 議 ， 以 提 供 教

師 進 行 此 方 面 教 學 之 參 考 。  

貳、有關在小數與分數轉換的數學知識之內涵  

一、小數是否可化成分數  

為 探 討 小 數 是 否 可 化 成 分 數 ， 我 們 必 須 先 了 解 小 數 的 家 族 。 小 數 分 為 有 限

小 數 與 無 限 小 數 。 小 數 點 後 的 數 字 個 數 有 限 的 小 數 稱 為 有 限 小 數 ， 可 表 示 為

naaa L21.0 ， 如 0.168 為 有 限 小 數 ， 又 因 其 小 數 點 後 的 數 字 個 數 為 3， 我 們 稱

0.168 為 三 位 小 數 。 相 對 地 ， 小 數 點 後 的 數 字 個 數 無 限 的 小 數 則 稱 為 無 限 小 數

。 而 無 限 小 數 又 依 小 數 點 後 的 數 字 是 否 重 複 再 分 成 可 循 環 的 無 限 小 數 與 不 可 循

環 的 無 限 小 數 。 可 循 環 的 無 限 小 數 為 其 小 數 點 後 包 含 無 限 重 複 的 數 字 序 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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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aaa L21 （ 不 全 為 0） ， 稱 為 無 限 循 環 小 數 或 循 環 小 數 。 其 中 ， 若 僅 包 含 重 複

的 數 字 序 列 naaa L21 ， 即 LLL nn aaaaaa 2121.0 則 稱 為 純 循 環 小 數 ， 以 naaa L21.0 表

示 ； 相 對 地 ， 若 除 了 重 複 的 數 字 序 列 naaa L21 外 ， 之 前 還 包 含 不 循 環 的 數 字 序

列 mbbb L21 ， 即 LLLL nnm aaaaaabbb 212121.0 ， 則 稱 為 混 循 環 小 數 ， 以

nm aaabbb LL 2121.0 表 示 ， 如 1035.0 表 示 純 循 環 小 數 ， 而 67824.0 表 示 混 循 環 小 數 。

不 可 循 環 的 無 限 小 數 則 為 其 小 數 點 後 不 包 含 無 限 重 複 的 數 字 序 列 ， 稱 為 無 限 不

循 環 小 數 或 不 循 環 小 數 ， 如 0.1010010001L為 無 限 不 循 環 小 數 。 大 家 所 熟 悉

的 圓 周 率 其 值 為 3.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32795028L也 是 無 限 不 循 環

小 數 。 為 方 便 溝 通 ， 我 們 以 符 號 π 表 之 。  

認 識 了 小 數 的 家 族 後 ， 接 著 來 看 哪 些 小 數 是 可 化 成 分 數 的 。  

（ 一 ） 有 限 小 數 可 化 成 分 數  

由 於 有 限 小 數 可 直 接 表 示 成 分 母 為 10 的乘 冪 的 分 數 ， 所 以 ， 有 限 小 數 化

成 分 數 是 最 簡 單 不 過 了 。 我 們 只 要 看 此 有 限 小 數 是 幾 位 小 數 即 可 得 出 分 母 。 設

x 為 n 位 小 數 naaa L21.0 ， 則 x 可 直 接 化 成 分 母 為 n10 的 分 數 ， 即 n
naaax

10
21 L

= 。

如 ：
1000
345

10
345345.0 3 == ，

100000
15689

10
1568915689.0 5 == 。 由 此 可 知 若 一 個 分 數 經 過 擴

分 或 約 分 後 ， 還 是 無 法 將 原 分 母 變 成 10 的 乘 冪 ， 則 此 分 數 是 不 可 化 成 有 限 小

數 。  

（ 二 ） 純 循 環 小 數 可 化 成 分 數  

我 們 雖 然 很 容 易 得 出 n 位 小 數 可 直 接 化 成 分 母 為 n10 的 分 數 ， 但 循 環 小 數

化 成 分 數 就 不 是 那 麼 簡 單 了 。 設 x 為 純 循 環 小 數 naaa L21.0 ， 則 x 可 化 成 分 數

的 換 算 公 式 為
321L

L

個n

naaax
999

21= （ 劉 曼 麗 、 侯 淑 芬 ，2012） 。 如 ：
{ 11

1
99
909.0

2

==

個

。  

（ 三 ） 混 循 環 小 數 可 化 成 分 數  

設 x 為 混 循 環 小 數 nm aaabbb LL 2121.0 ， 則 x 可 化 成 分 數 的 換 算 公 式 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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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1L321L

LLL

個個 mn

mnm bbbaaabbb
x

000999
)()( 212121 −

=  （ 劉 曼 麗 、 侯 淑 芬 ， 2012 ） 。 如 ：

55
8

990
144

990
1145451.0 ==

−
= 。  

到 目 前 為 止 ， 我 們 已 得 知 有 限 小 數 與 循 環 小 數 是 可 化 成 分 數 。 至 於 無 限 不

循 環 小 數 是 否 也 可 化 成 分 數 ， 需 待 下 節 分 數 是 否 可 化 成 小 數 的 探 討 後 再 行 說 明

。  

二、分數是否可化成小數  

分 數 不 像 小 數 的 家 族 那 麼 複 雜 ， 以 符 號
b
a

即 可 表 示 分 數 ， 其 中 分 子 a 與 分

母 b 皆 為 整 數 ， 且 b 不 為 0。 若 將 分 數 化 成 小 數 ， 只 要 將 分 子 除 以 分 母 ， 再 用

直 式 除 法 計 算 即 可 得 出 小 數 。 如 ： 8.054
5
4

=÷= ， 3.031
3
1

=÷= ， 因 此 所 有 的 分

數 皆 可 化 成 小 數 。 再 進 一 步 來 看 ， 由 於 任 意 正 整 數 除 以 b 後 的 餘 數 不 外 乎 是 0
、 1、 2、 ……、 （ b-1） ， 因 此 在 ba ÷ 的 計 算 過 程 中 ， 若 經 過 數 個 步 驟 （ 每 除

以 b 時 稱 為 1 個 步 驟 ） ， 所 得 餘 數 為 0 時 ， 計 算 即 中 止 ， 則
b
a

可 化 成 有 限 小 數

。 若 所 得 的 餘 數 一 直 不 為 0 時 ， 那 也 最 多 經 過 （ b-1） 個 步 驟 後 就 會 與 之 前 的

某 一 餘 數 重 複 ， 則
b
a

可 化 成 循 環 小 數 。 由 此 可 知 ， 若 將 一 個 分 數 化 成 小 數 ， 則

此 小 數 必 為 有 限 小 數 或 循 環 小 數 。 所 以 分 數 化 成 的 小 數 只 有 兩 種 類 型 。 而 由 此

結 果 ， 我 們 即 可 發 現 無 限 不 循 環 小 數 是 不 可 化 成 分 數 的 。 因 為 若 無 限 不 循 環 小

數 可 化 成 分 數 ， 那 麼 由 其 所 化 成 的 「 分 數 」 便 可 化 成 「 無 限 不 循 環 小 數 」 。 此

結 果 就 會 與 分 數 僅 能 化 成 有 限 小 數 或 循 環 小 數 的 兩 種 類 型 矛 盾 ， 所 以 無 限 不 循

環 小 數 是 不 可 化 成 分 數 的 。  

另 外 ， 當 我 們 遇 有 分 母 為 較 大 的 數 或 者 分 母 是 以 標 準 分 解 式 呈 現 （ 如

7913 532
13

××
） 時 ， 將 它 化 成 小 數 的 計 算 就 會 變 得 繁 複 多 了 ， 我 們 是 否 不 經 計 算

， 就 能 直 接 判 斷 此 分 數 所 化 成 的 小 數 是 有 限 小 數 還 是 循 環 小 數 ?由 前 所 述 ， 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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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 知 道 分 母 為 n10 的 分 數 可 直 接 化 成 n 位 小 數 。 而 10 的質 因 數 只 有 2 和 5， 所

以 ， 我 們 若 欲 判 斷 分 數 是 否 可 化 成 有 限 小 數 ， 只 要 關 注 在 分 母 的 質 因 數 是 否 有

2、5 或 者 還 有 其 它 數 即 可 。 若 分 數 的 分 母 其 質 因 數 僅 含 2 或 5， 就 可 透 過 擴 分

或 約 分 將 此 分 母 先 變 為 10 的 乘 冪 ， 而 得 出 的 新 分 數 是 原 分 數 的 等 值 分 數 ， 再

將 此 等 值 分 數 化 成 有 限 小 數 。 我 們 以 例 子 說 明 如 下 ：  

321L
個13

000 1
1875

10
1875

10
53

52
53

552
53

52
3

1313

4

1313

4

4913

4

913 ==
×

=
×
×

=
××

×
=

×
=0.0000000001875。  

若 分 母 的 質 因 數 含 有 2 和 5 以 外 的 數 ， 且 此 數 又 與 分 子 互 質 ， 則 我 們 將 此 數 再

乘 以 任 何 數 都 不 能 使 分 母 變 成 10 的 乘 冪 ， 因 此 無 法 將 此 分 數 化 成 有 限 小 數 ，

故 此 類 分 數 只 能 化 成 循 環 小 數 。 我 們 以 分 數
252
11

為 例 說 明 之 。 先 將 分 母 252 進

行 質 因 數 分 解 後 ：
732

11
252
11

22 ××
= 。我 們 雖 可 將 其 中 的 「 22 」 透 過 乘 以 「 25 」

以 變 成 10 的 乘 冪 （ 210 ） ， 但 對 其 它 的 質 因 數 如 「3」 或 「7」 ， 我 們 再 乘 以 任

何 數 ， 都 無 法 將 其 變 成 10 的 乘 冪 。 所 以 此 分 數 是 無 法 化 成 有 限 小 數 。 事 實 上

， 我 們 利 用 直 式 除 法 計 算 即 可 得 出 此 分 數 所 化 成 的 小 數 為 循 環 小 數 ：

36507904.0
252
11

= 。  

參、有關在小數與分數轉換的國小教材之處理方式  

經 由 以 上 的 探 討 ， 我 們 已 知 所 有 的 分 數 皆 可 化 成 小 數 ， 但 並 非 所 有 的 小 數

也 可 化 成 分 數 。 其 中 ， 有 限 小 數 與 循 環 小 數 是 可 化 成 分 數 ， 而 無 限 不 循 環 小 數

是 不 可 化 成 分 數 。 而 國 小 有 關 小 數 的 教 材 大 都 聚 焦 在 有 限 小 數 上 ， 而 無 限 小 數

僅 出 現 在 小 數 除 法 除 不 盡 的 問 題 （ 循 環 小 數 ） 以 及 圓 周 率 （ 無 限 不 循 環 小 數 ）

意 義 的 教 材 中 。 由 於 小 學 階 段 不 做 無 限 小 數 的 學 習 ， 故 在 除 法 求 商 過 程 中 遇 有

無 限 小 數 出 現 時 （ 即 循 環 小 數 ） ， 則 改 為 以 四 捨 五 入 法 取 其 近 似 值 作 為 答 案 。

因 此 ， 有 關 小 數 與 分 數 的 轉 換 ， 國 小 教 材 僅 處 理 有 限 小 數 化 成 分 數 ， 分 數 化 成

有 限 小 數 ， 以 及 分 數 化 成 循 環 小 數 時 但 以 四 捨 五 入 法 取 其 近 似 值 三 個 部 分 。 茲

將 國 小 教 材 處 理 小 數 與 分 數 轉 換 之 概 念 圖 呈 現 如 下 圖 1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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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在小數化成分數教材之處理方式  

從 上 圖 1 來 看 ， n 位 小 數 可 直 接 與 分 母 為 n10 的 分 數 互 化 。 而 我 國 教 材 即

是 透 過 分 數 的 連 結 來 認 識 小 數 ， 即 一 位 小 數 是 分 母 為 10 的分 數 另 一 種 表 示 法

、 二 位 小 數 是 分 母 為 100 的 分 數 另 一 種 表 示 法 、 三 位 小 數 是 分 母 為 1000 的 分

數 另 一 種 表 示 法 ……依 此 類 推 。 藉 由 等 分 成 10 份 、 100 份 、 ……等 圖 像 表 徵

輔 助 或 從 測 量 情 境 切 入 引 入 小 數 ， 如 將 一 張 色 紙 等 分 成 10 份 ， 其 中 的 一 份 是

10
1

， 也 可 說 是 0.1， 其 中 的 3 份 是
10
3

， 也 可 說 是 0.3； 或 1 公 分 是
100

1
公 尺 ，

圖 1 國 小 教 材 處 理 小 數 與 分 數 轉 換 之 概 念 圖  

無限小數 

分母的質因數含有 2 和 5 以外的數

循環小數 無限不循環小數 

小數 

有限小數( naaaa L321.0 ) 

n

naaaa

10
321 L

 

直接

轉換

約分 擴分 

ba
b
a

÷=  

以直式計算整數

除以整數而商不

可 除 盡 (將 商 取

近似值) 

分數
b
a
，（a,b）=1 

直

接

分母的質因數僅含 2 或 5 

ba
b
a

÷=  

以直式計算整數

除以整數而商可

除 盡 (直 接 取 商

或將商取近似值

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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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 可 說 是 0.01 公 尺 ， 51 公 分 是
100
51

公 尺 ， 也 可 說 是 0.51 公尺 等 等 。 不 過 ， 此

時 僅 僅 介 紹 小 數 概 念 ， 並 未 刻 意 強 調 小 數 與 分 數 的 互 化 。 九 年 一 貫 課 程 綱 要 （

教 育 部 ， 2010） 將 一 位 小 數 、 二 位 小 數 的 認 識 分 別 安 排 在 三 年 級 （ 3-n-12） 、

四 年 級 （ 4-n-11） ； 而 多 位 小 數 的 認 識 則 安 排 在 五 年 級 （ 5-n-10） 。 其 中 針 對

分 年 細 目 5-n-10， 綱 要 中 特 別 指 出 ： 「 所 謂 多 位 小 數 ， 只 是 讓 學 童 知 道 小 數 的

位 數 ， 原 則 上 跟 大 數 一 樣 ， 可 以 一 再 細 分 下 去 ， 而 不 特 別 自 限 於 固 定 的 位 值 限

制 即 可 。 實 際 教 學 時 ， 則 以 三 位 小 數 和 四 位 小 數 為 教 學 與 評 量 重 點 。 」 故 在 小

學 階 段 ， 評 量 應 以 四 位 小 數 化 成 分 數 為 限 。  

二、在分數化成小數教材之處理方式  

從 圖 1 可 看 出 ， 不 論 是 哪 一 種 分 數 ， 透 過 將 分 數 先 表 示 成 分 子 除 以 分 母 的

除 法 算 式 ， 再 由 直 式 除 法 計 算 便 可 化 成 小 數 。 我 國 教 材 即 以 此 方 式 處 理 分 數 化

小 數 問 題 ， 如 將
5
3

先 表 示 成 「 3÷5」 ， 而 「 3÷5=0.6」 ， 故 「
5
3

=0.6」 。 此 轉 換

方 法 有 賴 學 生 （1） 能 理 解 分 數 之 整 數 相 除 的 意 涵 和 （2） 能 用 直 式 處 理 整 數 除

以 整 數 ， 商 為 小 數 的 計 算 。 九 年 一 貫 課 程 綱 要 （ 教 育 部 ，2008） 將 與 此 兩 部 分

有 關 的 分 年 細 目 （ 4-n-06、 4-n-10） 均 安 排 在 四 年 級 ， 但 這 兩 部 分 在 教 材 出 現

的 先 後 順 序 會 因 教 科 書 版 本 而 有 異 。 如 ： 康 軒 版 教 材 是 「 能 用 直 式 處 理 整 數 除

以 整 數 ， 商 為 小 數 的 計 算 」 在 先 ， 而 「 能 理 解 分 數 之 整 數 相 除 的 意 涵 」 在 後 （

康 軒 文 教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，2010） ； 南 一 版 教 材 則 是 「 能 理 解 分 數 之 整 數 相

除 的 意 涵 」 在 先 ， 而 「 能 用 直 式 處 理 整 數 除 以 整 數 ， 商 為 小 數 的 計 算 」 在 後 （

南 一 書 局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，2010） 。 不 過 ， 微 調 後 的 九 年 一 貫 課 程 綱 要 （ 教

育 部 ， 2010） 已 將 「 整 數 除 以 整 數 ， 商 為 小 數 的 計 算 」 安 排 在 五 年 級 （ 5-n-12
） 。 因 此 ， 根 據 九 年 一 貫 課 程 綱 要 （ 教 育 部 ，2010） 編 排 的 課 程 ， 應 以 「 理 解

分 數 之 整 數 相 除 的 意 涵 」 在 先 ， 而 「 整 數 除 以 整 數 ， 商 為 小 數 的 計 算 」 在 後 。

無 論 教 材 在 此 安 排 的 順 序 為 何 ， 我 們 建 議 教 師 應 要 加 強 此 兩 部 分 的 連 結 （ 劉 曼

麗 ，2009） ， 茲 說 明 如 下 ：  

（ 一 ） 利 用 情 境 ， 引 導 學 生 理 解 分 數 如 何 與 小 數 相 等  

我 們 透 過 學 生 熟 悉 平 分 東 西 的 生 活 經 驗 ， 以 平 分 蛋 糕 的 情 境 為 例 說 明 之 ，

見 下 圖 2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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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師 先 引 導 學 生 以 除 法 算 式 記 錄 問 題 ， 並 以 分 數 表 示 兩 整 數 相 除 之 結 果 。 待 學

生 列 出 「 3÷5=
5
3

」 後 ， 再 鼓 勵 學 生 用 除 法 直 式 算 算 看 。 用 除 法 得 到 的 答 案 是

0.6。 最 後 ， 教 師 提 問 ： 「3÷5 的 答 案 用 分 數 表 示 是
5
3

， 但 用 直 式 除 一 除 後 得 到

的 答 案 是 0.6。 那 麼 ，
5
3

有 等 於 0.6 嗎 ？ 」 一 般 而 言  ， 由 a 得 到 b， 由 a 也 可

得 到 c， 學 生 應 可 接 受 b 和 c 相 等 。  

（ 二 ） 脫 離 情 境 ， 引 導 學 生 利 用 分 數 之 整 數 相 除 的 意 涵 以 理 解 分 數 如 何 化 成 小

數  

理 解
5
3

與 0.6 可以 相 等 ， 並 不 表 示 學 生 已 學 會 如 何 將 分 數 化 成 小 數 。 接 下

來 教 師 還 需 利 用 等 號 的 對 稱 性 ， 告 訴 學 生 可 將 等 號 兩 邊 對 調 。 強 調 「 3÷5」 等

於 「
5
3

」 ； 反 之 ， 「
5
3

」 也 可 等 於 「 3÷5」 。 所 以 ， 我 們 先 將 分 數 「
5
3

」 表 示

圖 2 說 明 分 數 如 何 與 小 數 相 等 之 摘 要 圖  

布 題 ： 3 個 蛋 糕 要 平 分 給 5 個 人 ， 每 人 可 得 幾 個 蛋 糕 ？ 請 以 分 數 和 小 數 表 示 答 案 。  

用 分 數 表 示 整 數 相 除 之
結 果  

 

用 直 式 求 出 商 為 小 數  

0.6 連 結 分 數  

與 小 數  

用 除 法 算 式 記 錄 問 題  

3÷5

5
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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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「 3÷5」 ， 而 「 3÷5」 的 答 案 ， 用 小 數 表 示 為 0.6， 如 下 圖 3。 所 以 ， 分 數
5
3

能 經 由 除 法 得 到 小 數 0.6。 之 後 ， 再 出 幾 個 問 題 供 學 生 練 習 。 學 生 有 解 題 困 難

時 ， 宜 隨 時 提 醒 學 生 ， 分 數 與 整 數 除 法 商 的 關 係 。 待 學 生 經 驗 成 熟 後 ， 再 提 問

： 「 如 果 要 將 分 數
4
3

化 成 小 數 ， 可 以 怎 麼 做 呢 ?」 最 後 ， 教 師 再 引 導 學 生 做 出

總 結 ： 「 我 們 要 將 分 數 化 成 小 數 ， 只 要 先 將 分 數 表 示 成 分 子 除 以 分 母 的 除 法 算

式 ， 再 利 用 直 式 計 算 求 出 答 案 就 可 以 了 。 」  

 

再 者 ， 對 分 數 進 行 分 子 除 以 分 母 的 計 算 時 ， 如 遇 有 除 不 盡 時 ， 表 示 此 分 數

只 能 化 成 循 環 小 數 。 但 我 國 小 學 階 段 暫 不 做 循 環 小 數 的 學 習 ， 而 直 接 改 成 對 商

以 四 捨 五 入 法 取 概 數 即 可 。 如 ： 將
3
1

先 連 接 到 整 數 除 法 「 1÷3」 ， 然 後 取 近 似

值 為 0.333。 此 外 ， 由 於 在 小 學 階 段 ， 教 學 與 評 量 的 重 點 不 超 過 四 位 小 數 ， 因

此 在 分 數 化 小 數 時 ， 即 便 是 除 得 盡 ， 若 小 數 位 數 超 過 四 位 ， 在 教 材 安 排 上 ， 也

會 要 求 學 生 以 四 捨 五 入 法 取 概 數 做 為 該 分 數 的 近 似 值 。 如 ：
32
1

實 際 上 可 化 成

有 限 小 數 0.03125， 但 會 請 學 生 以 四 捨 五 入 法 求 商 到 小 數 第 二 位 為 0.03。  

三、延伸至帶小數與帶分數以及帶小數與假分數轉換教材之處理方式  

關 於 在 小 數 與 分 數 轉 換 教 材 的 處 理 方 式 ， 之 前 的 討 論 僅 關 注 在 純 小 數 與 真

分 數 之 間 的 轉 換 。 如 今 ， 有 了 這 些 基 礎 ， 我 們 還 可 繼 續 探 討 帶 小 數 與 帶 分 數

圖 3 說 明 分 數 如 何 化 成 小 數 之 摘 要 圖  

5
3

 

用 直 式 求 出 商 為 小 數  

0.6 

將 分 數 表 示 成 兩 整 數
相 除 之 算 式  

3÷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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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及 假 分 數 之 間 的 轉 換 。 在 帶 小 數 化 成 假 分 數 與 帶 分 數 方 面 ， 可 透 過 單 位 小

數 （ 0.1、 0.01、 0.001、 ……） 與 單 位 分 數 （
10
1

、
100

1
、

1000
1

、 ……） 的 連 結

來 進 行 。 我 們 先 將 帶 小 數 表 示 成 單 位 小 數 的 合 成 結 果 ， 再 將 單 位 小 數 化 成 單 位

分 數 ， 最 後 再 將 單 位 分 數 的 合 成 結 果 以 假 分 數 表 示 ， 並 可 換 成 帶 分 數 。 如 ：

3.6 是 36 個 0.1， 就 是 36 個
10
1

， 所 以 是
10
36

， 也 就 是
10
63 。 此 外 ， 我 們 也 可 先

將 帶 小 數 分 成 整 數 和 純 小 數 二 部 分 ， 再 將 純 小 數 化 成 真 分 數 ， 最 後 將 其 與 原 整

數 部 分 合 成 帶 分 數 ， 或 可 再 換 成 假 分 數 。 如 ： 3.6=3+0.6=3+
10
6 =3

10
6 =

10
36

。 要

特 別 注 意 的 是 ， 由 於 九 年 一 貫 課 程 綱 要 （ 教 育 部 ，2010） 將 帶 分 數 與 假 分 數 的

認 識 安 排 在 四 年 級 （ 4-n-08） ， 所 以 此 部 分 的 教 學 ， 皆 應 留 待 學 生 在 理 解 帶 分

數 與 假 分 數 的 意 義 與 互 換 方 式 後 再 進 行 。  

至 於 在 假 分 數 化 成 帶 小 數 方 面 ， 其 實 所 用 方 法 與 真 分 數 化 純 小 數 的 方 法 相

同 。 如 ： 25.3413
4

13
=÷= 或 25.3

100
325

4
13

== 。 而 在 帶 分 數 化 成 帶 小 數 方 面 ， 則 可

先 將 帶 分 數 化 成 假 分 數 後 ， 再 化 成 帶 小 數 。 如 ： 25.3413
4

13
4
13 =÷== 。 或 者 將

帶 分 數 分 成 整 數 和 真 分 數 二 部 分 ， 再 將 真 分 數 化 成 純 小 數 ， 最 後 將 其 與 原 整 數

部 分 合 成 帶 小 數 。 如 ： 25.325.03)41(3
4
13

4
13 =+=÷+=+= 。 當 然 ， 欲 將 假 分 數

化 成 帶 小 數 亦 可 先 將 假 分 數 化 成 帶 分 數 ， 再 化 成 帶 小 數 。 學 生 若 能 流 暢 地 轉 換

分 數 與 小 數 ， 日 後 在 進 行 有 理 數 四 則 運 算 、 估 算 、 比 率 、 百 分 率 、 甚 至 統 計 時

， 才 不 會 滯 礙 難 行 ， 產 生 學 習 困 難 。  

四、教學時尚需注意之處  

對 照 九 年 一 貫 課 程 綱 要 與 目 前 我 國 教 材 後 ， 發 現 有 幾 處 教 學 時 教 師 尚 需 留

意 與 補 充 的 部 分 ， 說 明 如 下 ：  

（ 一 ） 宜 補 充 將 有 限 小 數 化 成 分 母 為 10 的乘 冪 的 分 數 後 再 繼 續 透 過 約 分 以 化

成 最 簡 分 數 之 部 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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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圖 1 可 發 現 ， 將 有 限 小 數 直 接 化 成 分 母 為 10 的 乘 冪 的 分 數 後 ， 也 可 透

過 約 分 取 得 最 簡 分 數 。 雖 然 九 年 一 貫 課 程 綱 要 未 特 別 強 調 此 部 分 ， 但 若 學 生 能

有 此 部 分 的 經 驗 ， 對 於 日 後 學 習 分 數 與 小 數 的 四 則 運 算 上 ， 應 有 所 幫 助 。 如 :

求 0.8×
2
5 =?若 學 生 熟 知 0.8=

10
8

， 再 經 約 分 化 簡 而 得 到 最 簡 分 數 為
5
4

， 然 後 將

0.8 改 成 以
5
4

來 計 算 ， 則 0.8×
2
5 =

5
4

×
2
5 =2， 應 比 將

2
5

化 成 2.5 計 算 來 得 快 速 方 便

。 建 議 教 師 在 學 生 學 習 擴 分 、 約 分 與 最 簡 分 數 後 ， 可 再 自 行 布 題 以 補 充 之 。 如

： 「0.8 公 斤 用 最 簡 分 數 表 示 可 說 是 多 少 公 斤 ？ 」 。  

 
（ 二 ） 針 對 分 母 的 質 因 數 僅 含 2 或 5 的 分 數 ， 宜 補 充 可 透 過 擴 分 或 約 分 將 此 分

數 先 化 成 分 母 為 10 的 乘 冪 之 分 數 再 將 其 直 接 化 成 小 數  

若 分 數 的 分 母 雖 不 是 10 的 乘 冪 ， 但 其 質 因 數 僅 含 2 或 5 時 ， 如 ：
5
3

、
8
7

、
25
2

、
200
4

等 ， 其 實 尚 可 透 過 擴 分 或 約 分 將 其 化 成 分 母 為 10 的 乘 冪 之 等 值 分

數 ， 再 將 此 等 值 分 數 直 接 化 成 小 數 。 如 ：
5
3

可 由 擴 分 得 到 其 等 值 分 數
10
6

， 再

將
10
6

直 接 化 成 小 數 0.6。 此 部 分 雖 明 列 在 九 年 一 貫 課 程 綱 要 （ 教 育 部 ，2010）

之 分 年 細 目 （ 4-n-09） 中 「 能 認 識 等 值 分 數 ， 進 行 簡 單 異 分 母 分 數 的 比 較 ， 並

用 來 做 簡 單 分 數 與 小 數 的 互 換 。 」 但 從 目 前 的 教 科 書 內 容 來 看 ， 此 部 分 似 乎 並

未 受 到 重 視 。 建 議 教 師 在 進 行 完 等 值 分 數 教 學 後 ， 自 行 布 題 以 補 充 之 。 如 ： 「

5
3

公 尺 用 小 數 表 示 可 說 是 多 少 公 尺 ？ 」 此 時 ， 教 師 可 提 問 ： 「 可 不 可 以 將
5
3

擴

分 或 約 分 成 分 母 為 10 的分 數 呢 ？ 」 「 如 何 做 呢 ？ 」 「
5
3

等 於
10
6

， 那
10
6

化 成 小

數 是 多 少 ？ 」 接 著 ， 教 師 再 布 題 :「
25
3

公 尺 用 小 數 表 示 可 說 是 多 少 公 尺 ？ 」 並

提 問 「 可 不 可 以 將
25
3

擴 分 或 約 分 成 分 母 為 10 的 分 數 呢 ？ 」 「 如 不 行 ， 那 可 不



小數與分數的轉換 

~ 46 ~ 

可 以 將
25
3

擴 分 或 約 分 成 分 母 為 100 的 分 數 呢 ？ 」 「 如 何 做 呢 ？ 」 「
25
3

等 於

100
12

， 那
100
12

化 成 小 數 是 多 少 ？ 」 最 後 ， 老 師 可 再 進 一 步 布 題 :「 那 麼 ，
200
4

公

尺 用 小 數 表 示 可 說 是 多 少 公 尺 ？ 」 「 可 不 可 以 將
200
4

擴 分 或 約 分 成 分 母 為 10

的 分 數 呢 ？ 」 「 如 不 行 ， 那 可 不 可 以 將
200
4

擴 分 或 約 分 成 分 母 為 100 的 分 數 呢

？ 」 「 如 何 做 呢 ？ 」 「
200
4

等 於
100

2
， 那

100
2

化 成 小 數 是 多 少 ？ 」 針 對 上 述 提

問 ， 藉 由 討 論 讓 學 生 察 覺 ： 一 個 分 數 若 透 過 擴 分 或 約 分 後 能 將 其 先 化 成 分 母 為

10 的 乘 冪 的 分 數 ， 就 可 直 接 表 示 成 小 數 。  

 

（ 三 ） 針 對 循 環 小 數 化 分 數 部 份 ， 宜 補 充 透 過 小 數 除 法 和 四 捨 五 入 法 求 得 的 商

可 作 為 分 數 化 成 小 數 的 近 似 值 之 部 分  

   目 前 我 國 國 小 教 科 書 內 容 ， 多 僅 針 對 除 不 盡 的 除 法 問 題 ， 安 排 以 四 捨 五 入

法 對 商 取 近 似 值 ， 但 並 未 進 一 步 再 將 其 與 分 數 化 成 小 數 做 連 結 ， 讓 學 生 了 解 由

此 透 過 小 數 除 法 和 四 捨 五 入 法 求 得 的 商 ， 可 作 為 分 數 化 成 小 數 的 近 似 值 。 此 部

分 雖 明 列 在 九 年 一 貫 課 程 綱 要 （ 教 育 部 ， 2010） 之 分 年 細 目 （ 6-n-06） 中 「 在

小 學 階 段 不 進 行 循 環 小 數 之 學 習 ， 因 此 學 童 應 知 道 常 用 的 處 理 方 式 是 對 商 以 四

捨 五 入 法 取 概 數 (6-n-07)， 並 知 道 此 值 為 近 似 值 (如 0.3 或 0.33 為
3
1

的 近 似 值 )

， 並 能 應 用 (例 如 ： 可 標 在 數 線 上 )。 」 但 似 乎 並 未 受 到 重 視 。 建 議 教 師 們 在 進

行 完 小 數 除 法 計 算 教 學 後 ， 須 再 自 行 布 題 以 補 充 之 。 如 ： 「 把 2 公 尺 的 彩 帶 要

平 分 成 3 段 ， 一 段 是 多 少 公 尺 ？ 」 請 學 生 以 分 數 表 示 一 段 彩 帶 的 長 ， 並 將 分 數

表 示 成 整 數 相 除 的 算 式 後 ， 再 讓 學 生 進 行 直 式 計 算 ， 要 求 學 生 以 四 捨 五 入 法 求

商 到 小 數 第 一 位 為 0.7、 或 求 商 到 小 數 第 二 位 到 0.67 後 ， 再 總 結 分 數
3
2

化 成 小

數 的 近 似 值 為 0.7 或 0.67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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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結語  

本 文 針 對 小 數 與 分 數 的 轉 換 ， 就 其 相 關 的 數 學 知 識 內 涵 與 國 小 教 材 處 理 方

式 進 行 探 討 與 說 明 。 從 數 學 知 識 內 涵 方 面 來 說 ， 只 有 有 限 小 數 與 循 環 小 數 可 化

成 分 數 ， 而 無 限 不 循 環 小 數 則 無 法 化 成 分 數 。 其 中 ， 有 限 小 數 naaa L21.0 可 化

成 分 數
n

naaa
10

.0 21 L
， 純 循 環 小 數 naaa L21.0 可 化 成 分 數

321L

L

個n

naaa
999

21 ， 而 混 循 環 小 數

nm aaabbb LL 2121.0 則 可 化 成 分 數
321L321L

LLL

個個 mn

mnm bbbaaabbb
000999

)()( 212121 − 。 反 之 ， 所 有 的 分 數 皆

可 化 成 小 數 。 就 所 有 的 分 數 ， 只 要 將 其 分 子 除 以 分 母 ， 用 直 式 除 法 計 算 求 解 ，

即 可 將 分 數 化 成 小 數 。 當 遇 有 分 母 為 較 大 的 數 或 者 分 母 是 以 標 準 分 解 式 呈 現 時

， 我 們 還 可 不 需 繁 複 計 算 ， 便 能 以 分 母 的 質 因 數 直 接 判 斷 此 分 數 是 可 化 成 有 限

小 數 或 循 環 小 數 。 若 最 簡 分 數 其 分 母 的 質 因 數 僅 含 2 或 5， 如 22 、  
35 、  522 ×

等 ， 則 此 分 數 可 化 成 有 限 小 數 ； 若 其 分 母 的 質 因 數 還 含 2 和 5 以 外 的 數 ， 如

 722 × 、  732 × 等 ， 則 此 分 數 可 化 成 循 環 小 數 。  

從 教 材 處 理 方 式 而 言 ， 國 小 教 材 僅 處 理 有 限 小 數 化 成 分 數 、 分 數 化 成 有 限

小 數 、 以 及 分 數 化 成 循 環 小 數 時 但 以 四 捨 五 入 法 取 其 近 似 值 三 個 部 分 。 其 中 ，

n 位 小 數 可 直 接 化 成 分 母 為 n10 的 分 數 ， 這 部 分 在 引 進 小 數 時 ， 通 常 透 過 圖 像

表 徵 模 式 或 測 量 情 境 來 進 行 教 學 。 目 前 國 內 教 科 書 內 容 較 欠 缺 的 是 在 學 生 學 習

最 簡 分 數 後 ， 將 有 限 小 數 化 成 分 母 為 10 的 乘 冪 的 分 數 後 再 繼 續 透 過 約 分 以 化

成 最 簡 分 數 的 部 分 。 另 外 ， 分 數 化 成 小 數 ， 因 需 透 過 將 分 數 先 表 示 成 整 數 相 除

的 除 法 算 式 ， 再 由 直 式 除 法 計 算 以 得 出 小 數 ， 故 教 師 必 須 協 助 學 生 做 好 （ 1）

理 解 分 數 之 整 數 相 除 的 意 涵 以 及 （ 2） 能 用 直 式 處 理 整 數 除 以 整 數 ， 商 為 小 數

的 計 算 等 雙 方 面 的 連 結 。 建 議 教 師 應 透 過 提 問 ， 確 認 學 生 是 否 理 解 整 數 相 除 結

果 和 分 數 的 關 係 ； 並 在 學 生 熟 悉 整 數 除 以 整 數 而 商 為 小 數 的 直 式 計 算 後 再 進 行

教 學 。 還 有 ， 若 分 數 的 分 母 雖 不 是 10 的 乘 冪 ， 但 其 質 因 數 僅 含 2 或 5 時 ， 可

先 透 過 擴 分 或 約 分 將 其 先 化 成 分 母 為 10 的 乘 冪 之 等 值 分 數 ， 再 將 此 等 值 分 數

直 接 化 成 小 數 ， 但 目 前 國 內 的 教 材 也 較 為 缺 乏 。 至 於 分 數 化 成 循 環 小 數 時 但 以

四 捨 五 入 法 取 其 近 似 值 部 分 ， 目 前 國 內 教 科 書 內 容 多 僅 止 於 小 數 除 法 除 不 盡 問

題 取 近 似 值 部 分 ， 並 未 進 一 步 再 將 其 與 分 數 化 成 小 數 做 連 結 。 針 對 上 述 教 科 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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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 容 較 欠 缺 部 分 ， 建 議 教 師 應 自 行 布 題 以 補 充 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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